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折算和2020年第二个开放期强制退出结果的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管理人”）于2020年4月21日发布了《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20年第二次开放公告》（以下简称“《开放公告》”）。2020年5月12日（T日）为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的2020年第二个开放日，且根据《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的约定，2020年5月12日（T日）也即份额折算基准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合计划本次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资管合同》规定，2020年5月12日，扣除管理人业绩报酬后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为206,599,399.58元，据此计算的折算比例为1.013660668，折算后，集合计划的单位净值调整为1.0000元，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1份份额增加至1.013660668份。折算前，集合计划总份额数为203,815,148.58份，折算后，集合计划总份额数为206,599,399.58份。各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集合计划资产损益。
二、集合计划本次强制退出结果
根据《资管合同》规定，份额折算后集合计划份额数增加，管理人对于本次份额折算后所增加的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强制退出处理，本次强制退出份额数为2,784,251.00份。强制退出的款项于T+3日内从托管账户划出。
投资者可于T+2日后在办理参与的网点查询份额折算和强制退出确认情况。
根据《资管合同》和《开放公告》的规定，集合计划在下一个封闭期内（即自2020年5月12日（不含）起至2020年8月11日（含））的封闭期业绩比较基准为4.4%/年。集合计划的封闭期业绩比较基准并不是管理人向客户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能出现本金损失。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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